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	�
�� 		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1 

 

 

1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1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時 0分 

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5樓 535 會議室 

主席：康專門委員佑寧、洪理事長迪光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辰熹建築師  

與會人員： 

一、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：陳專員志隆、楊股長季儒、詹股長世偉、張技士

育豪 

二、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：崔懋森建築師、黃漢雄建築師、汪俊男建築師、

龔文信建築師、周鑫宏建築師。 

 

壹、前次會議紀錄確認： 

 

貳、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： 

 

參、 建管提案（共 0案）：無 

肆、 臨時提案： 

一、 有關建造執照併辦室內裝修之簡化方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

伍、 散會（下午4時 15分） 

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	�
�� 		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2 

 

 

2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	�
�� 		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3 

 

 

3

 

臨時提案一 

有關建造執照併辦室內裝修之簡化方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 建照併案室內裝修案件：室內裝修圖說由建築師簽證負責 

(1) 文件：依 107 年 7 月 18 日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決內容檢附：

室內裝修申請書、概要表、簽證表、委託書、切結書及室內裝修專業

技術人員證或建築師開業證書。 

(2) 圖說：得僅就申請室內裝修範圍繪製，無須繪製全樓層。掛件時即併

入圖袋內。並於加強技術審查表項目內容增加審查項目(詳附件一)，

建照科無須審查。 

二、 建照原無申請室內裝修，准照後擬新增室內裝修之案件： 

(1) 協檢案件：向公會申請報備，經公會同意後文件及圖說 併入原卷備

查。(詳附件二)。 

(2) 建照科審查案件：向建照科申請報備，經建照科同意後文件及圖說併

入原卷備查，無須辦理變更設計。 

 

臨時提案一討論結果 

有關建築師公會建議流程，請建照科依程序簽核後函知相關公會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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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提案一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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